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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先生：  
 

《 2014年土地 (雜項條文 )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本人現正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

宜。謹請閣下澄清下列一點   
  
條例草案第 3(5)條  
 
  《土地 (雜項條文 )條例》(第28章 )現行第 6(5)條訂明，當
局 (即地政總署署長、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或房屋委員會 )可向根
據第 6(4)或 6(4A)條被定罪的人收回清拆工程的費用。當局於條
例草案建議在第 28章加入新訂第 6(6)條，以訂明法院可飭令被定
罪的人繳付有關費用。鑒於現行第 6(5)條已令當局能夠收回清拆
工程的費用，請解釋為何需要加入擬議新訂第 6(6)條。如其他條
例亦訂有類似結構的條文，請提供有關條文，以便參考。  

 
 懇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作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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